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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3913     证券简称：菲高科技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伯富 

设立日期 2015 年 3月 24日 

注册资本 5,000,000 

住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蓝天路晨曦花园 5

幢 3 单元 802号 

邮编 850030 

所属行业 私募基金 

主要业务 

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

经纪业务，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

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

益权）；创业投资业务及咨询（不含

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

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

品；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

科技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公告编号：2025-020 

2 
 

技术经济评估；计算机网络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向非合格投资

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

募产品收益权）；企业管理咨询；进

出口业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吸取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

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

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

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00321368906W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鸿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金伯富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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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鸿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5%的股份，持有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9%的股份，宁波鸿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金伯富，

因此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少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5年 7月 3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

权益

6,544,799

股，占比

16.3308% 

直接持股 4,894,900 股，占比 12.213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649,899股，占

比 4.116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544,799股，占比 16.330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

权益

5,609,799

股，占比

13.9977% 

直接持股 3,959,900 股，占比 9.880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649,899股，占

比 4.116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09,799股，占比 13.997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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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5 年 7 月 3 日，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全国

中小企业股票转让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35,000 股，交易完成后，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5,609,799 股，拥有公司

股权比例从 16.3308%变为 13.9977%。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愿变动。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无 

 

六、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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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信息披露义务人：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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